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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7 年 3 月 20日。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证券简称由“*ST 百花”变更为“百花

村”， 股票代码 “600721”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风险提示一：公司 2016年度净利润为正值,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负值，主要是因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66.08%、天然物产 100%的股权，形成非经常性损

益 3.02 亿元。公司 2016年度净利润实现盈利，导致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已经消除，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受市场、政策、经营性竞争等因素影响的

风险依然存在，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不意味着公司基本面将发生重大变

化。 

风险提示二：截至 2017 年 1 月 9 日，重大资产重组已全部实施完毕，但仍

存在如下风险： （1）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2）管理整合风险（3）成本上

升风险（4）人才流失风险（5）市场竞争风险（6）医药企业研发需求和研发投

入降低的风险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A 股股票简称由“*ST 百花”变更为“百花村”。     

    （二）股票代码仍为“600721”。  

    （三）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7 年 3月 20 日。  

     二、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2016 年度财务报告经西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28562.31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4457.4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13.42万元。 

    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已经 2017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关于退市风险警

示和 13.3.1 条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经审

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6 年度经营情

况，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鉴于上述原因，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7 

年 3月 9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申请

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同意撤销对本公司实施的退市风

险警示。  

     三、撤销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21 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应于 2017 年 3 月 17日停牌 1 天，将于 2017 年 3月 20日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其他风险提示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公司 2016年度净利润为正值,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主要是因

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出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1%、大黄山鸿基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66.08%、天然物产 100%的股权，形成非经常性损益 3.02 亿元。以

及置入南京华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合并其 2016年 8-12 月净利润

0.4亿元。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实现盈利，导致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已经消除，公司主营业务能力受市场、政策、经营性竞争等因素影响的风



 

险依然存在，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不意味着公司基本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尚存在以下方面风险： 

（1）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华威医药于 2015 年 8月 24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 3 年，在有效

期内享受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 号）的规定，若华威医药在其

后的经营中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或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将不能

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华威医药的净利润。 

   （2）管理整合风险 

华威医药与上市公司在业务领域、业务模式、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

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双方需要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管理等层面进行融合。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成本上升风险 

随着华威医药服务项目的不断扩展，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设备规模、人

员规模、人员薪酬和福利成本也将持续提高，仪器设备投入和人力成本的增长会

导致华威医药成本增加。 

（4）人才流失风险 

国内同行业公司对药物研发人才需求增加可能导致标的公司人才流失，也将

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长远发展产生影响。 

（5）市场竞争风险 

华威医药所从事的药物研发业务属于充分竞争的市场，这些竞争者的规模扩

张、业务扩展使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可能导致标的公司客户流失或业务扩展速度

放缓等，从而影响其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 

（6）医药企业研发需求和研发投入降低的风险 



 

一旦出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化、下游医药企业内部政策调整或资金不足

等情况，医药企业需求放缓或减少，可能导致标的公司业务受到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已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充分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16日 


